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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企业环境合规制度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构建企业环境刑事合规不仅是企业承担其应担责任，

解决现实问题之必要，还是对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遵循，推动绿色社会和法治社会共同发展之必要。我

国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的建设还存在着法律依据不足、与行政惩戒措施衔接措施不畅、实践中制度适

用对象模糊等问题。为此，可以制定《环境法典》细化环境犯罪治理领域的刑事合规措施，通过专门性

文件和其他部门法紧密配合弥补法律缺失的不足。其次针对环境犯罪和环境违法的特殊性明晰二者区别，

协调行政合规和刑事合规适用选择，解决行刑衔接中存在的障碍。针对适用对象争议，首先创新刑事环

境合规和认罪认罚联动模式处理直接责任人的刑罚问题，其次基于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在环境犯罪领

域的特殊点，对环境刑事合规的具体内容区分适用，以期在小微企业中达到制度设计的目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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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system is still in the preliminary explo-
ration stage.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compliance is not only ne-
cessary for enterprises to assum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but also ne-
cessary to follow the national macro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romote the common develop-
ment of the green society and the law-based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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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compliance system in China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legal basis, poor 
connection measures with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ary measures, and the fuzzy application object 
of the system in practice. To this end, the Environmental Code can be formulated to refine the 
criminal compliance measure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crime governance, and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laws through close cooperation with specialized documents and other departmental 
laws.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environmental crimes and environmental viola-
tions,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choices of administrative compliance and 
criminal compliance, and solve the obstacles in the connection of execution. For applicable object 
dispute, first innovation of criminal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nd pleaded guilty to admit pu-
nishment linkage mode directly responsible punishment, second based on large enterprises and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crime,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complian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ystem design in small micro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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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经济的迅速繁荣，各领域工业生产也迈入了新阶段，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环境问题的急剧增

多。许多企业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并没有关注环境保护的要求，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而自身也

陷入了环境犯罪的泥潭。为了促进此问题的解决，我国在 2020 年前后正式开启了企业刑事合规试点工作。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倒逼企业建立自身合规机制，通过内控监管提前处理可能出现的环

境风险。而推动企业自觉建立相关机制的关键就是企业建立的合规计划以及基于合规计划的实际履行而

获得的刑法激励。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不仅是推动企业承担保护环境、保护民生

责任的必要，同时也是提高企业社会声望、加快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推动完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是促进生态经济协同发展、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助推器，同时也是对于完善我国法治建设、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 
但目前来看，我国对于企业环境犯罪问题的关注度不够，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善，这对实践中企业刑

事合规制度的运行造成了诸多障碍。但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的价值与治理环境犯罪的目的最为贴切，

所以发展刑事合规是解决目前企业环境犯罪问题的最优解。目前环境刑事合规的运用并没有合适的法律

依据，基于环境犯罪固有的特殊性，其涉及面相比于普通犯罪更为广泛，完善法律对其的规定任重道远。

同时在程序上由于环境违法和环境犯罪的阶梯式关系，违法与犯罪的认定不够明确，从而引发了环境合

规领域的行政和刑事合规之争。在环境刑事合规实践中，对于适用对象的确定存在争议，企业犯罪直接

责任人的性质和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初衷、如何平衡两者之关系、中小微企业在刑事环境合规制度中如何

生存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重点，研究如何完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针对性解决其制度缺失、实践

匮乏、资源短缺、衔接不顺等问题应当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点，要探索新路径、提出新思路，促进

刑事合规在企业环境犯罪领域的高效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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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的困境 

(一) 规范之困境：环境刑事合规法律依据尚显匮乏 
我国的环境刑事合规建构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学理依据也还处在探索完善阶段，没有充分的学

理依据支撑，环境合规理念就无法深入普及适用。企业环境刑事合规涉及到环境立法和刑法的交叉协作，

而我国目前对于环境领域的立法并未形成完整的部门法，有关环境领域的立法分散在行政法、经济法中，

最终形成了刑法、行政法、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交叉的复杂局面[1]。同时对于环境刑事合规也没有专门

的法律条文依据，针对此制度的适用目前仅有基于环境合规试点而制定的法律适用解释和低层级规范，

更多的则是引用相关环境法条文及《刑法》条文。这就导致适用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时援引的法律较

为散乱，没有统一的适用标。甚至会出现不同部门法对于相关概念的界定不一致的情形，会严重影响合

规制度适用的明确性和合理性。如对于“环境”所含范围的界定，在环境法等相关法条中就与《刑法》

的规定不一致。《刑法》涉及环境犯罪的罪名有限，其对于“环境”要素的理解相比于其他环境立法对

此的规定更小，当环境刑事合规制度援引相关法规时就会出现脱节现象[2]。 
(二) 实践之困境 
1) 行刑合规措施适用衔接不明确 
行政合规应当是刑事合规的前置制度。环境刑事合规制度针对的是环境犯罪行为，而真正的环境犯

罪行为仅仅包括《刑法》中规定的行为，如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等。而行政合规是在企业出现行政

违法违规的“苗头”时，就及时对其进行引导和预防性的监管，防止其进一步出现刑事犯罪行为[3]。但

实践中却存在着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区分不清，甚至于滥用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对于环境违法行为与

环境犯罪行为的界定标准较为模糊，以至于无法区分适用行政合规和刑事合规制度。行政处罚法中仅有

“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句涉及违法和犯罪的认定，但如此零散稀少的规定根本

无法明确构成违法的企业是否进一步构成犯罪的判断标准。这使得在判断某种行为究竟是环境行政违法

还是环境犯罪行为时，缺乏统一依据和操作的可行性[4]。这直接造成了行政合规和刑事合规的选择适用

困难。企业刑事合规是环境犯罪治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作为刑事惩戒措施应当更具严谨性，仅仅针

对触犯环境刑事犯罪的行为才能适用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只有进一步完善行刑合规衔接机制才能给予企

业环境合规制度运行提供参照依据。而关键性问题就是区分环境违法行为和环境犯罪行为。 
2) 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适用对象问题 
首先，学界对于刑事合规制度能否适用于直接责任人问题还存在一些分歧。而环境刑事合规制度是

环境犯罪企业改过自新从而获得刑法激励的特殊制度，属于环境犯罪治理领域的合规适用。所以前者适

用对象的不明确会直接影响在其基础上发展的环境刑事合规制度的适用对象的确定。对于刑事合规对象

有观点认为将环境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专门针对企业自身所设计的特殊激励制度，将合规制度适用于

直接责任人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违背[5]。但也有观点认为如果只针对企业进行合规激励，放过企业

不放过企业家，将难以达到刑事合规的预期效果[6]。但在环境犯罪中，达到犯罪标准的环境破坏行为造

成的结果往往更严重，破坏程度较高，影响范围更广，后期的整改恢复措施较为困难，有些甚至无法恢

复，而刑事合规制度的适用前提是要进行有效的整改，但也不能因为客观原因造成的无法整改就放弃合

规制度适用，但其造成的损害结果也需有人承担。一味的坚持放过企业同时放过个人是对罪责刑相适应

原则的背离，明明有罪有责的情形下，无人承担责任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放过企业不放过责任人，将

所有的责任归到直接责任人身上又不符合法律所追求的公平价值理论。明明进行了合规的整改，直接责

任人却无法获得激励，也不符合合规制度的初衷。所以我们应当探寻新出路，不应当局限与普通刑事合

规适用对象模式的选择，应当针对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具体分析，探究出既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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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新模式。(企业用刑事合规，责任人用认罪认罚，同时合规整治效果作为认罪

认罚的考虑因素) 
其次，在企业刑事合规中，刑事合规是否能适用于中小微企业一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刑事合规

只能适用于大型企业，因为它们拥有雄厚的实力去建设并维持合规体系的运行，企业合规计划的建立需

要耗费大量成本，中小微企业的能力不足以支持其建设合规体系[7]。而也有观点认为中小微企业一直以

来都是我国企业经济的主力军，无法适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将大幅度削弱合规制度的本身效用[8]。在企

业环境犯罪领域，大型企业的环境犯罪破坏性较大、损害结果严重，同时，当大型企业涉嫌犯罪时，其

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广，其产生的负面经济效应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对其进行刑事合规规制确有必要。

但中小微企业数量占比较大，中国 99%以上的企业均是营业规模在 5000 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还有 8000
万家以上个体工商户[6]。虽然中小微企业环境犯罪影响程度有限，但数量的堆积也会对生态环境系统造

成严重破坏。所以明确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在不同规模企业的适用是防治企业环境犯罪的重要环节，也是

实现环境刑事合规制度根本效用的关键。 

3. 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 规范困境之完善：以立法之力填补法律空白 
为解决环境刑事合规法律依据匮乏问题，应当针对相关领域重点立法。环境法典的编纂已经被列入

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为促进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高效适用，应全力推进环境法典编纂工作，

将相关环境法规整合形成体系，在环境法典中应当对刑事合规专章规定，进一步细化企业环境刑事合规

制度，为其提供统一化逻辑严密的法律援引基础。同时在环境法典编纂的基础上制定更高效力层级的法

律文件，如制定专门的环境犯罪刑事合规的司法解释[9]，为企业环境刑事合规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实

体法上，应当在专门性文件中重点明确环境刑事合规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要进一步具体企业合规计

划的要求，明确合规申请条件、结构、预期目标等核心内容。还应完善其他部门法的规定，单纯依靠专

门性规定无法保证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合理化运行，只有与其他部门法协同配合，增强与行政法、环境法

律的衔接，形成逻辑严密、建构完整的治理框架，既注重合规计划运行更注重企业后续发展。在程序法

上应当修改合规不起诉的标准，目前对于企业环境合规不起诉的适用只限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况，而犯

罪情节轻微一般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但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制裁越发严格，一些之前属于情

节轻微的行为现在可能刑罚更重，这就间接的限缩了合规不起诉的适用，应当扩宽合规不起诉的适用条

件，取消犯罪情节轻微的限制，增强环境犯罪刑罚标准与环境刑事合规适用的匹配程度，防止程序脱节。 
(二) 实践困境之完善 
1) 创新行刑联动方式推动合规制度衔接 
针对环境合规制度衔接不畅等问题，笔者认为，环境行政合规和环境刑事合规并不是矛盾对立的，

区分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是保证行政合规和刑事合规在环境治理领域有效衔接的首要关键。犯罪行为是

违法行为更深层次发展的结果，它造成的损害后果会更严重，所以应当受到相比于行政违法更严厉的惩

处[10]。应当明确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区别，首先结合相关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可谴责性，通过一定

的法律解释方法具体分析其是否属于犯罪行为，再通过行为分析归类，制定一套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

将行政合规案件和刑事合规案件区分开来，充分利用行政合规的前置优势，将不属于环境犯罪的案件前

置化处理，避免刑事合规案件堆积。同时加强行政机关对刑事合规的参与。实施刑事合规应当有行政机

关的参与，有效把握监管方向、内部协调第三方组织[11]。环境犯罪有其特殊性，对环境破坏的认定需要

专业性的机构指导，而行政环境部门就是最优选择。加强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协调合作，充分发挥行

政环境部门的特有技术优势以及处理环境破坏案件的经验，促进刑事环境合规制度适用更专业化、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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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行政机关处理行政合规案件时检察机关也应提前介入，对于检察机关认为涉嫌环境犯罪的案件，

可以建议行政机关提前移送，促进案件合法高效解决。总之，在明确双方职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协调

联动，创新合作机制，避免案件性质认定的偏差，从合规适用的视角为环境犯罪案件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2) 探索环境刑事合规适用新模式 
首先，为解决刑事合规制度适用于直接责任人的争议，我们可以通过环境刑事合规和认罪认罚制度

衔接，将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区分适用于企业和直接责任人。环境刑事合规制度的最

终目的是为了挽救涉案企业，保护企业的正常运行，为直接责任人出罪并不是合规制度的中心任务。鉴

于环境犯罪的难以恢复性，其造成的结果关系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损害程度和影响范围更广，通过刑

事合规对企业出罪无可厚非，但相应的部分责任应当由直接责任人员负责。但鉴于企业进行了合规整改

和事后修复，直接责任人不能获得任何的刑罚激励又不符合公平理论，所以可以对企业适用刑事合规制

度，对直接责任人员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时企业进行的合规整改工作可以作为直接责任人员的量

刑考虑条件。这种模式可以避免有罪有责无罚的尴尬局面，同时又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的公平处理。从原

理上来看，企业通过合规整改已经降低了自己的危害性和有责性，社会危害性的降低导致刑事责任也相

应的降低[12]。在环境犯罪刑事合规治理领域，企业对破坏的环境进行一定的修复同时制定并执行了合规

计划，作为与企业肩并肩同一战线的责任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责任也应当与企业一样相应降低，所以

环境刑事合规的效果完全可以作为直接则认为定罪量刑的考虑因素。同时认罪认罚从宽也是针对个人犯

罪轻罪化处理的制度，二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责任人积极认罪认罚可以获得司法机关的从宽处置，而

企业合规整改和环境修复程度又可以进一步作为减轻刑罚的考虑因素。此种模式既做到有罪有罚，又符

合法律公平价值理论，同时也与我国轻罪化的形势政策趋势相符。 
其次，我们应当明确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在中小微企业中的适用，中小微企业规模有限，通常是个人

掌权的企业，再加上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企业掌控者往往会通过破坏环境的手段来追求更高的

经济效益，以求填补其竞争劣势，这都取决于掌控者的一念之间，所以中小微企业才是环境犯罪的高发

群体，才更需要环境刑事合规制度的规制。再者说，中小微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主力军，一旦被定罪，

无论是财产赔付还是控制者被抓都容易导致企业破产，而大量企业破产也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和稳定。 
最后，在明确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在中小微企业中的适用的基础上，区别化适用环境刑事合规制度，

基于与大型企业规模、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差距，在中小微企业中适用环境刑事合规制度时应当具体分析。

第一，大型企业有能力制定完善的环境合规计划、组建单独的合规部门，但鉴于中小微企业的经营规模、

资金压力与现实需求，可简化中小微企业的刑事合规整改有效性标准[13]。可针对企业容易涉嫌的环境犯

罪制定专项合规制度，简化合规章程，基于中小微企业结构单一，无需要求其组建单独的合规部门，但

需要设定特定岗位确保合规实施。第二，合规考察期需要基于中小微企业环境犯罪的特点特别调整，从

最高检的案例来看，我国合规改革试点对企业的考察期通常是在 12 个月以内，但中小微企业受制于规模

和能力应当与大型企业的考察期有所区分。可以针对案情简单、规模较小的中小微企业设置 6 个月以内

的考察期，对于规模较大的大型企业可以设置 12 个月以内的考察期，同时对于特殊情况还可以适当弹性

变化。通过这些调整可以促进环境合规制度更贴合中小微企业的特征和需求，更好的发挥企业合规效用，

节约司法资源。 

4. 结语 

目前我国针对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实践中反映的问题还有待解决，为顺应

生态保护和法治社会的宏观政策，完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势在必行。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

部门法，有关环境保护的条文还较为分散，这也导致了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援引的法条松散且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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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行刑合规措施适用衔接不明确、刑事合规激励能否适用于直接责任人、能否适用

于中小微企业等问题。针对这些困境，我们首先应当完善立法，以环境法典为基础，通过司法解释等形

式重点完善环境刑事合规制度的法律依据，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入手，增强环境刑事合规制度运行

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填补相关法律空白。其次，针对行刑衔接障碍，我们可以通过对违法行为和犯罪行

为的区分将行政环境合规的案件前置化处理，同时加强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协调合作，促使双方优势

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对于合规激励能否适用于直接责任人的争议，我们可以创新适用认罪认罚和刑事

合规制度，针对企业和责任人的不同特点，对企业适用刑事合规制度，对直接责任人员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这既符合法律公平价值理论，也做到了有罪有罚。最后针对中小微企业自身的局限，应当区别

化适用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可简化中小微企业整改有效性标准、合规章程等程序，同时可以依据具体情

况弹性设置考察期，推动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合理化适用。本文初步探索了企业环境合规制度的适用问题，

对探索过程中的重点问题及解决方式进行了简述，希望能为我国企业环境合规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贡献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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